
湖北考区 2020 年度医师资格考试

报名指南和须知

根据国家医学考试中心统一要求，2020 年医师资格考试

网上报名时间：2020 年 1 月 9 日至 21 日 24 时。逾期不予补

报。

一、网上报名

（一）试用期申报。我省已启用线上网络方式进行试用

期考核证明申报，考生需提供当年试用期满一年并考核合格

的证明，试用机构对考生提交信息进行审核并确认。在国家

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时，考生报名时将校验试用期系统信息，

凡平台内无试用信息的考生不得参加当年医师资格考试。报

名前，务必先进行试用期申报，否则无法完成报名环节。试

用期申报内容及步骤详见通知

（http://www.hbwsrc.cn/news/show-1328.html）

（二）两网报名。考生须登陆国家医学考试网

（www.nmec.org.cn，以下简称“国网”）进行报名。考生填

写个人信息（军队考生建议使用身份证报名）应真实、准确、

有效。所填信息、提供的照片将用于医师资格考试和医师注

册管理，须如实认真填写。

（三）上传相关资料。国网完善信息后，考区选择“湖

北”后提交报考信息，直接链入湖北考区医师资格个人申报

平台（以下简称“省网”），按要求上传相关证件、证明材

料等原件彩色扫描件，完成网上操作后打印《医师资格考试



考生报名成功通知单》。未在省网上传相关证件或证件要求

不符的视为无效报名。报考信息未发生变化的历史考生，仅

需上传试用期考核证明材料。

特别提醒：从 2017 年起，在现场确认成功，并签字后，

不再受理个人报名信息修改。

二、试用期考核证明

考生和试用机构需及时登陆“湖北卫生人才综合服务平

台”端口，考生填报相关信息后，试用机构审核通过后上报。

单位依据审核提示，对考生当前试用机构和其他试用机构试

用期内容均进行审核。

考生需提前了解本单位带教老师医师执业证书号等信

息，如实填写试用期相关信息。对于有两个及以上试用单位

的，除填写当前试用机构信息外，还需分 3 种情况区别填写

其他试用机构的相关信息：一是属于我省内医疗卫生机构其

他试用机构，按照当前试用机构单位方式填写，信息效验显

示正确即申报成功；二是属于我省内医疗卫生机构其他试用

机构，但填写信息比对错误，仍还需上传机构盖章版《医师

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材料信息，否则无法申报。三是

为外省医疗机构或无法进行系统注册的单位，必须上传其他

试用机构盖章版《医师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材料信息，

否则无法申报。具体情况参照下图；



港澳台居民除完成试用期申报外，还需提供《台湾、香

港、澳门居民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现申请审核表》；外

籍人员还需提供《外籍人员参加中国医师资格考试实现申请

审核表》等材料。

三、学历认证

1.专科及以上学历，提交学信网验证报告；

2.中专学历，提交供湖北教育信息网《中职学历查询证

明》或省、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开具的《学历证明》。原则上

不受理外省中专学历报考。

3.非大陆学历，提交教育部留学认证中心出具的《学历

学位认证书》、学历所在国家管理部门或教育机构证明该专

业在其国家可以报考医师资格的资质证明，

四、网上缴费

湖北考区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实现网上缴费，考试费用缴

纳分 3 个批次进行。

1.实践技能考试费用上缴（1 月 9 日～2 月 17 日）：考

生完成国网和省网报名后，按省网提示完成实践技能考试费



用缴纳，未按时完成费用缴纳的考生视为放弃报名。资格审

核结束后，审核未通过考生，费用原渠道退回。实践技能考

试费标准：临床类别、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 249 元/人；

口腔类、公卫类别 289元/人；中医类别 247元/人。2019 年

在我省参加临床类别实践技能考试并通过的考生，实践技能

成绩两年有效，报考参加 2020 年医师资格考试的可不参加

实践技能考试，且无需上缴实践技能考试费用。

2.综合笔试费用上缴：实践技能考试结束后，技能考试

成绩发布后，成绩合格考生（含 2019 年通过技能考试的考

生）需按时完成综合笔试费用上缴（大概缴费时间 6 月中下

旬期间），未按时完成综合笔试费用上缴的考生视为放弃考

试。综合笔试考试费标准：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 64 元/

人˙科。

3.医学综合笔试二试网上报名及缴费：湖北考区今年拟

开展医学综合笔试“一年两试”试点，预计时间为 11 月中

上旬，具体考试安排另行通知。

五、现场审核

现场审核时间：2 月 4 日～2 月 17 日。考生按规定时间

内，持报考相关证件、证明材料原件和《医师资格考试考生

报名成功通知单》等，到工作单位所辖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

六、报名其他要求

（一）加试

1.院前急救、儿科。申请短线医学专业加试的考生须符

合临床执业医师报考条件，且在院前急救或儿科岗位工作或



试用。

2.军事医学。一是单位隶属为军队、武警和公安部所属

边防、消防、警卫现役的考生，选择部队身份，仅限现役军

人，可以申请军事医学内容加试。二是 2020 年部队考生应

选择部队所在地所属考点进行报名考试，报名时须提供团级

以上有关学历、试用期考核合格等相关证明材料。三是部队

考生如已持有居民身份证，请使用居民身份证号报名。

（二）其他

1.身份核验。考生必须持有效身份证件报考，现场审核

需通过身份证识别仪核验身份，无效证件的（如过期），则

报名无效；

2.首次注册信息。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考生，在

省网未核验到执业助理医师注册信息的，需上传首次注册证

明，同时将相关注册信息报送至所属报名点。

3.佐证材料。毕业证和资格证书等与现有身份信息不符

的考生，需提供身份信息佐证材料。

其他未明确事项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师资格考

试委员会相关公告规定进行。

七、特别提醒

（一）报名考点选择

考生（含部队考生）根据试用机构所在地对应考点进行

报考，不得跨考点报名考试；“同济医学院考点”仅接受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协和医院 2 家为试

用单位的考生报考，其余考生不得选择。



（二）实践技能考试

2020 年所有类别实践技能考试拟将全部纳入国家级基

地进行，成绩保留 2 年有效。

（三）综合笔试考试

2020 年所有类别全部实行计算机化考试准备。

（四）继续开展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考试

考生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1.已在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室工作满一年且考核合格；

2.符合《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2014 版）》中报

考临床类别或中医类别医师资格的学历要求。

（五）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增补申请

对于国网报名过程中无法试用机构和学校的，可以申请

增 补 “ 卫 生 单 位 ” 和 “ 院 校 ” ， 增 补 入 口 ：

http://www2.nmec.org.cn/wangbao/nme/sp/root/util/di

csearch.html。

（六）证书邮寄发放

2020 年医师资格证书将采用线上预约申请方式进行发

放。成绩公布后，考生通过系统平台登记后，证书将通过快

递货到付款形式邮寄至本人，将不再采用线下自取方式进行

发放。其他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更多考试信息请咨询报考考点和关注湖北卫生人才官

方微信公众号：

http://www2.nmec.org.cn/wangbao/nme/sp/root/util/dicsearch.html
http://www2.nmec.org.cn/wangbao/nme/sp/root/util/dicsearch.html



